
“我又没赖账，承认欠款还打了
欠条，你们怎么能逮捕我？ ”当临西警
方逮捕村民邵某的时候，他感到十分
不解。

今年 36 岁的邵某从 2012 年 3 月
开始，在村里成立了建筑公司并任职
经理， 先后招募 20 多名当地民工承
揽建筑工程。 从公司成立到倒闭，仅
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共计欠发民工工
资达 71058 元。 在民工李某等人多次
催讨下，从 2013 年元月开始，邵某陆
续给 14 名民工打下欠条， 欠条款总
额 57638 元。

手拿欠款白条和无欠条的 20 余
名民工，多次找邵某兑现欠款，但邵
某以没钱为由就是不给，他们曾多次
找县有关部门上访。 2013 年 5 月 13
日，县劳动监察部门给邵某下达了限
期支付工资指令书，邵某依然拒不执
行， 后来干脆更改手机号码切断联
系，跑到沈阳打工，以逃匿的方式继
续逃避支付劳动报酬。

临西县检察院下乡巡回开展举报
宣传周活动， 许多民工将这一追讨无
法、讨债无果的情况反映给检察干警。
检察长王安华获悉后高度重视， 即刻

安排检察干警找到李某等 6 名被欠账
民工代表就案说法：“就你们所反映的
情况，按照刑法规定，邵某的行为已涉
嫌拒不执行劳动报酬罪，属刑事犯罪。
你们完全不用走民事途径， 可直接通
过公安部门立案， 对邵某采取强制逮
捕措施加以解决……”

李某等人听后茅塞顿开， 在检察
官的引导下， 马上来到县公安局报
案。

公安局调查取证后， 临西县检察
院依法将邵某批准逮捕。

马士江 王凤荣

拒不支付民工工资 逮捕

当今社会 ， 有些年轻人心存侥
幸，妄图探寻一条“致富”的捷径，最
终却将自己似锦的前程断送于无尽
的犯罪深渊。 近日，唐山市曹妃甸区
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抢夺、 抢劫案，犯
罪嫌疑人就是走入“致富 ”歧途的年
轻人。

32 岁的牛某是个土生土长的农
村人。 初中毕业后，他在一家饲料公

司上班。 后来，他结婚成家，与打工的
妻子共同抚养着一个女儿，收入不算
多，开销却不少，生活有点拮据。

看着同龄人事业生活如日中天，
开好车、住高楼，牛某很羡慕，他也想
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怎样才能不
费力气就赚到钱呢？ ”牛某一次次问
着自己。

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看着
一个个从身边经过柔弱的独行女子，
他终于给自己找到了“定位”。 他决定
利用自己力气大、跑得快的优势实施
抢夺，并确定在僻静而曲折的胡同内
“展开工作”。

牛某所在公司早晨 7 点上班，他
“不辞辛苦”， 每天早晨 6 点离开家，
利用上班前的这段时间，骑着自行车
在路边寻觅挎包独行女。 一个又一个
的目标出现又消失，让他多少有点不
耐烦。“弄点钱咋就这么难呢？ ”牛某
瞪大眼睛，不停地寻觅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令他兴奋
的时刻终于到了。 2013 年 12 月 18 日

的清晨，他在曹妃甸区第三实验小学
门口发现目标，尾随至新城大街西侧
胡同时，趁其不备，顺势将挎包抢走。
得手后， 他迅速消失在胡同的尽头。
这天，他迈出了走向犯罪深渊的“第
一步”。

12 月 20 日至 24 日，牛某又先后
两次在曹妃甸区第一实验小学 、二
中加油站附近尾随挎包独行女性至
胡同后，趁其不备 ，将挎包抢走 。 三
次作案顺利得手， 几小时的付出换
来了几千元的收入 。 欣喜若狂的牛
某发现，“发财 ” 原来如此容易 ，于
是，已无心工作的他盘算着下一次、
下下次……

前三次的成功得手着实壮大了
他的“牛”胆。 12 月 25 日早上 6 点，
牛某继续出动，他再次来到曹妃甸区
二中加油站附近。

“这地儿不错，目标还真不少。 ”
牛某低语着，心中窃喜。 他将自行车
锁在一旁，悄悄尾随在独行女郑某某
身后。 当郑某某走到加油站东边胡同

时，牛某下手抢包 ，这次却遇到了郑
某某的反抗。 见抢夺不成，牛某心生
怨恨，用拳头猛击郑某某头部，致郑
某某头部受伤后将包抢走。 这一拳，
使牛某的犯罪行为由抢夺升级为抢
劫。

正当牛某手捻钞票暗喜几天来
的胜利成果时，一副冰凉的手铐无情
地戴在了他的手上。

四次“得手”，牛某获得了总价值
7640 元的高额“回报”，但他因犯抢劫
罪、抢夺罪，近日被唐山市曹妃甸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这条“致
富路”带来多少坎坷 ，想必牛某只有
在狱中才能知晓。

法官提醒 ：此案中 ，被金钱迷失
了人生方向的牛某为提高作案成功

率 ，专盯单独出行的女性实施犯罪行
为 ，遇到反抗时还采取暴力 。 为此 ，法
官提醒女性朋友早晨和夜间尽量不

要单独外出 ， 必要时最好结伴而行 ，
遭遇犯罪分子不法侵害时 ，要及时报
警 ，不要盲目反抗 ，以免遭受更大的
损失 。

冒充“仇家”上门“寻仇”，守家的
老人“以钱消灾 ”，给了“仇家 ”13 万
元钱。 近日，“仇家”周某被检察机关
以抢劫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周某
被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一
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2013 年 11 月 2 日 22 时许 , 秦皇
岛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到一名
老人报警称，他下午在家中被人抢走
了 13 万元人民币。 接警后，秦皇岛市
公安局民警立即出警，来到被害人家
中。 据老人回忆，11 月 2 日下午，他和
孙子在家中待着，突然听到有人按门
铃。 通过防盗门“猫眼”，老人发现门
外是一个手拎香焦的陌生年轻人。 老
人一看不像坏人，就开了门。 年轻人
说：“赵叔，你还记得我吗？ ”这一问，
老人以为是自己糊涂 ， 把熟人给忘
了，就赶紧把年轻人让进屋里坐。

进屋后， 年轻人自我介绍起来，
说他以前在秦皇岛海鲜城打过工，因
为老人的儿媳妇曾经举报他的犯罪
行为，害他坐了一年多牢 ，在监狱里
面受了不少折磨，两年半之前从监狱
出来的，最近把一个债主给杀了。 说

完，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斧子 、一把匕
首，并对老人说还要杀几个人，包括
老人的儿媳妇 、老人的儿子 ，还有老
人的孙子。 老人一听，吓坏了，就赶紧
说好话，反复劝年轻人别冲动。 最后
年轻人说， 他最近欠了 13 万元债，

“要不你就破财免灾，你把这钱还上，
就不找你的事了”。因为家里没有那么
多钱，老人就要给女儿打电话借钱。 年
轻人用斧子拍打餐桌， 警告老人只许
借钱，说了别的就不客气了。 年轻人随
后与老人一同赶到银行门口， 老人从
女儿手里拿过 13 万元钱给了年轻人，
随后年轻人溜掉了。

调查走访、 查看录像……民警经
过一系列工作， 于 2013 年 11 月 12 日
成功抓获敲门人周某。 周某交代，2009
年夏天， 他曾经在秦皇岛某饭店当过
服务员， 其间认识了同为服务员的李

某，两个人关系不错。 后来李某与另一
名服务员产生纠纷， 李某的脑门被砸
破了。 此后，周某就利用李某被打伤的
事情一直纠缠饭店，想要些钱。 由于饭
店不给，2009 年 9 月 30 日晚上， 周某
伙同李某等人将饭店的一块玻璃砸
碎。 老人的儿媳妇正是饭店经营者，她
接到周某的威胁电话：“不给钱我们就
继续砸。 ”之后，老人儿媳妇报警，周某
被抓之后，牵出了以前敲诈勒索的事，
因此被判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

2014 年，周某的案件被移交到秦
皇岛市开发区检察院，后检察机关以
抢劫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近日，
因犯抢劫罪，周某被人民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年， 并处罚金五万
元。
温馨提示 ：

由于老年人安全防范意识比较

薄弱 ， 在思想上也缺乏一定的警惕
性 ，往往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 对此 ，
建议老人单独在家时不要轻易给陌

生人开门 ， 更不能在家里接待陌生
人 。 此外 ，如果遇到入室抢劫等犯罪
行为 ，一定要保持冷静 ，以保证生命
安全为首要目的 ， 注意保留现场 ，事
后第一时间报警 ，并向警方提供相关
线索 。

近日， 枣强县司法局张秀屯镇司法所成功
调处一起婆媳因照看孩子引发的矛盾纠纷。

枣强县张秀屯镇西新庄村村民张某来到枣
强县司法局张秀屯镇司法所， 说自己被婆婆打
伤了。 随后，工作人员向婆媳双方了解情况。 原
来，在 7 月 25 日，张某将孩子送给婆婆照看。公
婆得知儿媳张某送孩子给他们照看是为了出去
玩而不是去工作，就十分恼火，于是将孩子送到
张某娘家。张某得知此事后，用砖头把公婆家的
门砸坏，并当街宣扬公婆的做法不对。 随即，张
某的公婆及其大伯子钱某前往张某家理论，双
方发生激烈争执。在争执过程中，张某对公婆骂
骂咧咧，其公公就打了她两巴掌、踹了她两脚，
张某随即拿起剪刀就要打架。钱某看情况不好，
一把将张某抱住了。这时，在气头上的婆婆顺手
拿起一个板凳砸在张某头上， 张某头部顿时出
了血。 见血后，婆婆吓得扔掉板凳，张某也不再
闹了， 但是钱某腋下却被张某的剪刀捅得出了
血。 之后，公婆赶紧去给钱某看病，张某打电话
报了警。

了解以上情况后， 工作人员分成两个调解
小组，背对背、面对面地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
耐心讲解法律知识及用“家和万事兴”等传统美
德感化。经过近一天的努力，双方都认识到了自
己的错误，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相互赔礼
道歉；致害双方分别承担对方的损失及医药费；
不再因此事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 随着双方
在协议上签字，一场婆媳风波终于平息。

窦春兴 朱万娟

“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家里人，尤其是我的
女儿，我想见见我的女儿……”8 月 18 日，在涞
水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盗窃案中，涉
嫌盗窃罪的杜女士不止一次地流下了悔恨的泪
水。

今年 2 月份，28 岁的杜某以到理发店找工
作为借口， 在给客人洗发过程中趁人不备盗窃
客人的钱包，后找借口离开，将钱包内的现金取
出，其它物品随手丢弃。盗窃所得很快被杜某挥
霍一空，于是她采取同样的方式继续盗窃，直至
在某理发店被抓获。

案件移送到涞水县人民检察院后，经审查，
公诉科干警发现杜某除在理发店盗窃 6 次外，
她于 2013 年在易县某洗车店工作期间还曾多
次盗窃洗车客人车内现金近 5000 元， 核实后，
一并诉至涞水县人民法院。

8 月 18 日， 涞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通过公诉人的举证、庭审教育，杜某痛哭不
已，表达了对家人的歉意，尤其想念她刚刚两岁
的女儿。 虽然杜某当庭认罪悔罪， 但因多次盗
窃，数额较大，她必将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李娜

警世录

日前， 井陉县公安局微水刑警队经过缜密
侦查，速破一起过失致人死亡案，将犯罪嫌疑人
武某、武某某控制并刑事拘留。

7 月 29 日， 微水刑警队接井陉某石子厂负
责人报案称，当天凌晨 1 时许，该厂铲车司机武
某给汽车装石子时，将工人武甲埋到车厢里，受
害人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接警后，该队迅速
组织民警到现场展开侦查。 经调查走访和调取
监控录像，民警锁定武某、武某某有重大作案嫌
疑， 于是立即将二人控制， 带至微水刑警队讯
问。

经审讯得知，7 月 29 日凌晨 1 时左右，犯罪
嫌疑人武某某和受害人武甲驾驶大货车到石子
厂拉石子，武某某明知受害人武甲在车顶作业，
未查明车厢情况即挪动车辆， 铲车司机武某也
在不明车厢内是否有人的情况下向车斗内装石
子，致使车厢内的武甲被石子埋压致死。 目前，
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李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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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叶清 周悦 盲目装车致人死亡

夫妻行窃双双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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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别人用着名牌手机潇洒无比，滦县 26
岁的小青年刘某心里痒痒的， 于是窜至相隔不
远的秦皇岛实施抢劫。 8 月 12 日，滦县公安局
安各庄派出所成功劝服刘某投案自首。

自抓逃工作开展以来， 滦县公安局安各庄
派出所对辖区上网追逃人员进行认真梳理，分
类抓捕。该所副所长张巧、阚宝宏对秦皇岛警方
上网追逃的辖区某村村民刘某进行劝说。 8 月
12 日， 刘某来到该所投案， 如实供述了他于
2013 年 9 月 18 日在秦皇岛昌黎县抢劫独行妇
女的犯罪事实。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已被移交
秦皇岛市警方。 唐久平 董振兴

跨市抢劫只为买名牌

借口打工多次行窃

倒
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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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伤
害
案

本 是 前 后 门 邻
居， 竟因倒垃圾发生
口角并大打出手，一
方被打成重伤 ， 一方
被判刑罚。 近日，香河
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
审理了这起邻里之间
因倒生活垃圾引发的
故意伤害案， 判决被
告人周某有期徒刑三
年，缓刑四年。

周某与陈某前后
相邻而居， 周某一家
经常将生活垃圾倒在
两家之间的空地上，
日积月累， 垃圾堆逐
渐形成规模， 影响了
陈某一家的出行，陈
某很不满 。 2013 年 8
月 18 日中午 ，周某的
妻子沈某又欲将垃圾

倾倒在此处 ， 陈某见状上前阻
止，沈某不听劝阻，执意而为，双
方遂发生争吵， 继而互相辱骂。
争执中， 陈某从自家院子里捡起
一根木棍打向沈某， 沈某不甘示
弱， 抄起身边的一根木棍打向陈
某。 听到门外争吵声， 周某出门
想看个究竟， 不料看到自己的妻
子与陈某正在厮打， 于是不问青
红皂白 ， 便去抢陈某手里的木
棍。 在争抢过程中， 周某将陈某
推倒在地， 造成陈某左侧额颞顶
部硬膜下血肿。 经鉴定， 陈某的
损伤程度为重伤。

香河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 ， 致陈某重
伤， 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
鉴于周某自愿认罪，确有悔罪表
现，且其行为已取得被害人的谅
解， 故依法对其予以从轻处罚，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法官心语 ： 近些年 ， 因邻里
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
当事人发生矛盾纠纷时 ，缺少自
控力 ，法律意识淡薄 ，一件小事
就成了激情犯罪的导火索 。 出现
纠纷 ，双方应互相谅解 ，不应通
过暴力手段来解决 ，否则必将承
担违法犯罪所带来的法律后果 。
此外 ，每个人都要提高自己的环
保意识 ， 不要随意倾倒垃圾 ，要
懂得保护环境是每个公民的职

责和应尽的义务 。
刘明洁

“仇家”上门
王立佳

看孩子引发的风波

8 月 18 日， 滦南县的杨某将一
面写有“人民警察为人民，神速破案
显神威”的锦旗，送到滦南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民警手中，感谢民警及时为
他追回了被盗的 12.5 万元巨款。 近
日，滦南县公安局经缜密侦查，成功
破获系列尾随银行取款人盗窃车内
财物案 4 起，案值达 20 万余元，犯罪
嫌疑人蔡某、陈某夫妻双双落网。

7 月 24 日 16 时许，滦南县公安
局刑侦大队接群众杨某报警称 ，他
在银行取款后， 将白色轿车停放在
南大街某公司门口， 接着他上楼办
事，半个小时返回后，发现副驾驶位
置上的钱包被盗，内有现金 12.5 万
元及银行卡、 身份证等物品。 接警
后，该大队办案民警立即赶赴现场，
在细致勘查现场的基础上， 调取了
周边监控视频， 并对周边群众进行
了走访调查。 综合线索，民警得知，
作案车辆系一辆白色锐志轿车 ，嫌
疑人为一男一女。 随后，民警将近期
辖区内盗窃车内财物案件线索进行
串并案分析， 发现滦县陈某有重大
作案嫌疑。 8 月 8 日，办案民警在滦
县燕山大街一饭店内成功将蔡某、

陈某抓获。
经审， 蔡某交代了自 2013 年以

来，伙同妻子陈某先后在滦南、乐亭
等地，盗窃车内财物 4 起，案值达 20

余万元的作案事实。 目前，犯罪嫌疑
人蔡某已被滦南警方刑事拘留，陈某
因怀孕被取保候审，此案正在进一步
侦办深挖中。 李跃安 张怀平

受害人杨某领回被盗的巨款 。

因 为 出 去 玩 ，
这孩子我不看 ！

你 们 看 孙

子是应该的 ！

为变富人 心生“鬼意”

“加班”1 小时 频频得手
疯狂“致富” 终落法网


